
- 1 -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*全文

浦人社议复〔2025〕2号
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075071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委金融办：

杜莞一、刘春慧代表提出的“关于浦东加强民众商业保险意

识，医保商保协同化完善医疗保障的建议”（第 075071号）收悉。

代表们提出了 4方面 11条建议，其中与医保相关的建议主要有

4条，因涉及的相关事权在市级层面，经向市医保部门了解，现

将有关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《上海市医疗保障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明确鼓励商业健康保险

发展，完善商业健康保险支持政策，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丰富与基

本医保相衔接的普惠性、可持续性的产品供给。2024 年末本市

颁布《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》，也明确指出本市鼓励发展商业健

康保险，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保障功能。鼓励和引导商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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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公司开发面向所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，与基本医疗保险相

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。

一、关于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

根据《关于职工自愿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

业健康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医保规〔2021〕23号），上海

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，可按照自愿的原则，使用职工医

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，为本人购买经银保监会批准、市政府

同意的商业健康保险专属产品。另外，《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》

也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

年结余资金为本人以及近亲属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

品。

自 2017年 1月 1日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和重大

疾病保险（首款）上线以来，目前已有 20余款可用医保个人账

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，包括少儿医疗、中老

年防癌、母婴健康等特色险种，为带病体、老年人等健康体外群

体提供多层次保障。

二、关于数据赋能支持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开发

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协同推进商业保险与医药医疗服

务供给侧改革，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，

2024年 1月 17日，由上海市医保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

海监管局、上海保险交易所、市大数据中心等部门单位联合打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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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上海市医保大数据创新实验室（商业保险）”正式启用。通过

搭建实验室平台，促进医保商保数据融通共享，赋能商业健康保

险在精算研究、产品研发、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应用，促进商

业健康保险行业发展，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。在加强个

人信息保护、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，

将探索更多应用场景，赋能经济社会发展。目前已完成多款商保

产品测算，随着“创新实验室”的不断发展完善，该数据共享平台

必将进一步促进商保产品加速开发。

三、关于优化商业健康保险理赔，提升服务满意度

根据《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

若干措施》（沪医保发〔2023〕2号），在个人授权基础上，确保

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，推进医保电子诊疗数据在商业健康保险产

品理赔过程中的应用，推广“快赔”、“直赔”和“主动赔”，提高核

赔效率，提升投保人体验感和满意度。2024 年城市定制型商业

医疗保险产品“沪惠保”产品增加了质子重离子医院直赔服务，参

保人可以“免申即享”，无需提交理赔申请和资料，只需等待理赔

款项到账。2024年 9月瑞金、华山、中山等 12家医疗机构上线

医保商保直赔结算，服务范围覆盖门诊和住院。下一步，根据全

市统一部署，在上述 12家医疗机构医保商保直赔试运行基础上，

将在本市分步有序扩大试点医疗机构范围，目前浦东新区已有

16家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参加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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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协同监管，提高管理效能

根据《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

若干措施》（沪医保发〔2023〕2号）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

海监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上海

保交所将建立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行业监管合作机制，加强

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监管合作，利用基本医保数据和监管

手段，支持商保机构配合有关监管部门对医疗服务行为加强管

理，防止过度医疗、降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赔付风险。此外，本

市也正积极探索商保参与医保管理，比如商保公司参与城乡居民

医保大病保险、长护险经办等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2月 25日

联系人姓名：徐珏 联系电话：20742798
联系地址：锦安东路 475号 3号楼 402室邮政编码：201204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25日印发

（共印 5份）


